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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保管家的基本要求、工作程序、服务内容、服务保障、服务成果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环保管家服务工作的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环保管家服务

第三方环境服务单位为解决服务对象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的环境问题而提供的菜单式合同服

务模式为载体的环境综合服务。

2.2

环境影响评价

简称“环评”，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及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

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2.3

三同时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2.4

环境监测

建设项目在施工期、营运期等期间内通过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代表值的测定，确定环境质量(或

污染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2.5

排污许可证

排污单位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经审查发放的允许排污范围

排放一定数量污染物的凭证。

2.6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简称“环保验收”，规划项目或建设项目竣工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

结果，并通过现场检查等手段，考核该建设项目是否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的活动。

2.7

环境风险

人们在建设、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遭遇的突发性事故（一般不包括自然灾害和不测事件）对生态

环境（或健康乃至经济）的危害程度及可能性。

2.8



如有需要，请通过如下方式联系本

机构索取相关认证依据（标准）全

文。 

电话：0571-85067843 

邮箱：wangxin@g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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